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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月 11

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20】242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问询函》全文公

告如下：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以下简称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1. 预案显示，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药业股份）拟先将其大环内酯类原料药与中间体等业务下沉至其全资子公司

生化制药，而后上市公司再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生化制药 100%股权。截至预案签

署日，相关下沉工作尚未完成，暂未取得客户对于切换交易主体的正式认可，还

需与部分债权人和债务人进行沟通。截至目前，标的公司 100%股权存在质押，

药业股份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中 79.53%被质押，公司控股股东及药业股份等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中 81.72%被质押。请补充披露：（1）公司收购业

务下沉后的生化制药而非直接收购药业股份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2）结合药业

股份和控股股东资产负债、现金及资金筹措情况，说明解除生化制药 100%股权

质押是否存在困难，预计解决措施和时间；（3）结合目前下沉工作筹划或进展、

市场准入及业务资质、客户及债权债务人沟通情况，说明业务下沉工作是否存在



实质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是否合法，并明确相关下沉工作具体步骤及预计时

限；（4）评估相关业务下沉安排是否会对标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发表意见。                                                                                                                                                                                                                                                                                 

2. 预案披露标的资产模拟财务数据，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 季度分

别实现营业收入 19.31 亿元、21.29 亿元和 5.24 亿元，净利润 1.69 亿元、3.27 亿

元和 2,717.89 万元，净利率 8.6%、15.4%和 5.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3.85亿元、6.44亿元和 3,502.29万元；截至2020年1季度末资产负债率 76.51%。

请公司：（1）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并说明

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构成项目；（2）说明标的公司净利润、净利率和现金流在

2019 年大幅增长、但 2020 年 1 季度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

司情况说明该变化的合理性；（3）结合标的公司利润率、负债率等主要财务指标，

说明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

能力，是否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相关条件；（4）说明标的资产是否存在资

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况，如有，请说明解决安排和时间。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3. 预案披露，标的公司的采购模式是以产定购，生产所需主要物料为原材

料、包装材料及能源等；销售模式分为内销和出口两类，内销同时采用直销和经

销两种模式，出口模式主要采取“注册营销”的销售策略。请公司：（1）补充披

露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名称、是否关联方、采购内容、采购金额及占比，说明生

产所需物料是否稳定供应；（2）区分内销、外销，直销、经销，补充披露报告期

内主要客户名称、是否关联方、销售内容、销售金额及占比，说明下游客户的集

中度和稳定性；（3）补充披露不同销售模式对应的产品收入、毛利及其占比，分

析不同销售模式下的毛利率是否存在差异及合理性，并结合外销情况充分提示海

外业务风险。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4. 预案显示，内部重组后标的公司业务主要系大环内酯类原料药与中间体、

盐酸林可霉素原料药与中间体、酶制剂等。公司主营业务为包括电子新材料、合

金材料、化工产品、医药制造四大板块，其中医药制造主要是国内制剂生产和销

售。请公司：（1）结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说明标的公司业务与公司现有主营业

务是否具有显著协同效应；（2）结合标的公司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

方面，说明标的公司是否对药业股份及控股股东具有重大依赖，是否具有独立性；



（3）补充披露交易后新增关联交易情况，并分析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性，说明本

次交易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是否符

合《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相关条件。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5. 预案显示，标的公司所处细分行业属于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存在市场

竞争风险，同时生产经营过程中会排放废水废气等环境污染物，公开信息显示药

业股份为 2020 年宜昌市重点排污单位。此外，标的公司业务涉及原料药及中间

体为抗生素领域，可能受到限抗政策影响。请公司：（1）补充披露相关排污信息、

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情况、环评及行政许可情况、是否受环保处罚及整改

情况等主要环境信息；（2）评估环保升级、限抗政策及市场竞争对标的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的影响，说明应对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发表意见。 

6. 请公司披露药业股份近 3年股权变更及增减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东、

交易作价及其定价依据等。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立即披露，并在 5 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

我部并披露，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 

公司将认真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涉及问题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指定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

关公司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或网站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2 日        


